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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機制，保障九龍城區劏房戶獲得合理租務權益 

 

運輸及房屋局回覆如下： 

謝謝您 2021 年 4 月 8 日來函，邀請運輸及房屋局（運房局）派員出席九龍城區

議會於 2021年 4月 22日舉行的會議，討論有關九龍城區「劏房」住戶的事宜。

由於當天另有公務，本局代表未克出席上述會議，謹此致歉。 

政府一直關注「劏房」住戶的情況。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政府應就「劏房」實施租

管，以更好地保障居住於「劏房」的基層租客的利益。然而，租管是極具爭議的

課題，必須先仔細研究才能作決定。因此，運房局於 2020年 4月成立了「劏房」

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就本港「劏房」的現況向政府作出報告，

及就應否對「劏房」實施租管及其可行方案提供意見。 

經過過去多個月來的工作，工作小組已完成研究並於 2021年 3月 31日向政府提

交報告，就應否在香港對「劏房」實施租務管制和其可行方案提供意見。 

工作小組原則上認為政府應對「劏房」實施適當的租務管制，以保障「劏房」租

客的權益，並建議透過立法方式制訂「劏房」租務管制措施。建議的措施包括： 

 （一）制訂包含強制條款的「標準租約」，例如規定受規管租賃的租期固定為兩

年，只有租客有權藉給予業主一個月通知而於租期首 12 個月過後終止租約；除

了租金、按金及經業主攤分的公用設施費用外，租客無須向業主支付任何其他款

項；單位內所有租客須繳付的公用設施費用（包括電費和水費）的總和不得超逾

相關帳單所收取的款額；業主須於指明期限內向租客退還按金及須負責租約的釐

印費等； 



 （二）假如雙方起初未有訂立書面租約，租客有權要求業主於指明期間內提供

一份書面租約，如業主不照辦，則租客可暫緩繳付一個月或以上的租金直至業主

履行責任為止； 

 （三）為收阻嚇作用，假如受規管租賃的業主要求租客支付不屬於租金、按金

或經業主攤分的公用設施費用，或在單位內所有租客須付的經攤分公用設施費用

的總和超逾相關帳單所收取的金額的情況下，要求租客補還公用設施費用，即屬

犯罪，並可處以懲罰； 

 （四）續租權方面，受規管租賃的租客有權續租一次，從而可享有為期四年的

租住權保障； 

 （五）續租時，租金加幅將設置上限，加幅不得超逾差餉物業估價署發佈的私

人住宅租金指數（所有類別）於相關期間的百分率變動；或 15%，以較低者為準。

假如上述租金指數的相關變動為負數，則續租時的租金須至少作出相同百分率的

下調；以及 

 （六）針對分租的問題，規定源頭出租人在終止源頭租契及收回處所時，須給

予受影響的「劏房」租客較長的通知期（例如 60日），讓他們有足夠時間另覓居

所。 

為確保建議中的租務管制措施得以有效施行，工作小組建議政府應向差餉物業估

價署提供更多資源，以協助公眾認識新的規管機制、提供相關諮詢和調解服務、

收集和發佈「劏房」租金資料，以及採取執法行動。政府亦應為土地審裁處和相

關法庭提供更多資源，以加快審理因實施租務管制措施而引發的相關糾紛。此外，

工作小組亦建議政府可考慮委託非政府機構設立和管理「劏房」租金資訊平台、

在地區舉行簡介會及為「劏房」業主和租客提供所需支援。 



 

政府備悉九龍城區議會議員就「劏房」實施租管提出的意見。政府現正仔細和積

極考慮工作小組的建議及社會各界的意見，並會在今個立法年度內向立法會提交

相關條例草案。 

(秘書處於 4月 14日收到)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21年 4月 

 


